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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主管機關註銷原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

益，是否有行政程序法第124條除斥期間之適用？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0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 
【實務選擇題】 

 

關於政府採購法中之押標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某甲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3條規定之原眷戶，領有「眷舍居住憑證」並享有

「承購依該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嗣後主管機關或

其所屬權責機關以發生出租、頂讓或不同意改建等法令上之原因，註銷原眷戶之

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指「承購依該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

宅款之權益」），一線形形政法院實務見解，下列選項，何者有誤？ 
(A)此為受益處分之廢止。 
(B)此為受益處分之撤銷。 
(C)並無行政程序法第124條除斥期間之適用。 
(D)屬侵益處分之作成，然非授益處分之廢止。 
答案：A、B 
 

【裁判要旨】 

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

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乃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

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此項公法上權益以具該條項所稱之「原眷戶」資格

為其要件。所稱「原眷戶」，依同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領有主管機關

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其

資格之取得，實由於主管機關配住而來，此配住關係為行政機關基於管理財物

之國庫行政而發生，係私法關係，非公權力之作用。是原眷戶領有眷舍居住憑

證，享有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並非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創設，無

授益行政處分之存在。 
二、因此，若原眷戶違反法令出租或頂讓所配住之眷舍予第三人，主管機關或其所

屬權責機關收回該眷舍，係終止該配住宿舍之私法關係。其進而註銷眷舍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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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前者乃為私法作用，自無廢止授益行政處分之問題。後者

係因該受配住眷舍者已不符眷改條例第 3 條第 2 項所稱「原眷戶」之要件，而

予以註銷原眷戶權益，雖屬侵益處分之作成，然非授益處分之廢止，無行政程

序法第 124 條之適用。 
三、至主管機關依同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註銷原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

權益，則是在眷改條例規範之公法關係上，法律賦予主管機關對不同意改建之

原眷戶，得逕行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權限。主管機關作成註銷處

分，該處分直接使眷舍居住憑證失其效力及原眷戶權益喪失，並未廢止任何授

益處分，亦無行政程序法第 124 條之適用。 

【學說速覽】 

    有關主管機關註銷原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是否為受益處分之撤

銷，是否有行政程序法第 124 條除斥期間之適用？向有不同見解。 
一、肯定說（即認屬於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有除斥期間之適用）： 

(一)軍人因任軍職而獲配住軍方所管理眷舍，原屬私法上使用借貸關係，主管

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所核發證明眷舍配住權之眷舍居住憑證，原僅係單

純私權證明文件。惟因眷舍之配住須經申請，並由主管機關審查後核定配

住，並配發眷舍居住憑證，則就眷舍申請之准駁或註銷，影響軍眷配住眷

舍權益之有無，且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要難謂非行政處分。 
(二)又按「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

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原眷戶固享有

承購依該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然該規定乃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對於符合規定之原眷戶權益所為之抽象規定，必待主

管機關及具體、確定之原眷戶雙方踐行該條例及相關之行政程序規定，該

具體、確定之原眷戶始能取得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之「原眷戶權

益」。主管機關即國防部於眷改遷購「說明書」列載眷村改建計畫依據、

目的、對象、計價基準及遷購位置、遷購意願、遷購住宅、原眷戶權益、

違占建戶權益、原眷戶領取輔助購宅款購置民間市場成屋、房地產權禁止

處分暨一般規定等有關國防部與原眷戶間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甚詳；並明載

原眷戶同意遷購者，應於說明會後 3 個月內，填具遷購申請書，經法院或

民間公證人認證後，繳交至列管單位按程序審查後層報國防部辦理。上揭

「說明書」有關原眷戶享有之權益部分，即為國防部所為之授益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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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防部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不同意改建之

原眷戶，註銷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應有行政程序

法第 124 條 2 年除斥期間之適用。 
二、否定說： 

(一)軍眷獲配住軍方所管理眷舍之法律關係，乃私法上使用借貸關係，主管機

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所核發證明眷舍配住之眷舍居住憑證，雖係公文書，

然原僅係單純私權證明文件。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制定公布後，其中

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原眷戶」為「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

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原

眷戶權益為享有「承購依該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

益」，是以「眷舍居住憑證」始因而發生公法之效力。 
(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規定對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主管機關得逕

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其重點係在註銷原眷戶權益，至於

併同註銷眷舍居住憑證，乃基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

原眷戶之認定係以領有眷舍居住憑證為前提所不得不然，惟殊不得謂因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原眷戶權益創設，即得將發給當時不具行政處分性

質之眷舍居住憑證擬制為行政處分之理。 
(三)因此，有關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處分，固係不利於原眷戶之

行政處分，並非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且係因原眷戶違反法定作為義務，

而經主管機關即國防部依法為註銷處分，自無行政程序法第 124 條所規定 
2 年除斥期間之問題。 

【參考試題】 

A 係某縣市國光新村，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3  條規定之原眷戶，領有「眷

舍居住憑證」並享有「承購依該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

嗣後主管機關以 A 不同意改建為由，註銷原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A

於行政救濟中，主張本件屬受益處分之撤銷，應有行政程序法第 124  條除斥期間

之適用，其主張是否有理由？ 

〈解析〉 

依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 10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主管機關依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註銷原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則

是在眷改條例規範之公法關係上，法律賦予主管機關對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得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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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權限。主管機關作成註銷處分，該處分直接使

眷舍居住憑證失其效力及原眷戶權益喪失，並未廢止任何授益處分，亦無行政程序

法第 124 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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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第 182 期，頁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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